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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0/2021_2022__E5_85_B3_E

6_B3_A8_E5_B7_AE_E6_c43_520546.htm 在目前执行新《企业

所得税法》的情况下，企业的差旅费如何在税前扣除？以什

么标准在税前扣除？本文将结合现行财税法规作一归纳整理

。 差旅费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规定 一、《企业财务通则》

的规定。 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企业财务通则》并没

有对差旅费的开支范围和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对企业的

费用支出作了原则性规定，以及规定了不得由企业承担的支

出。新《企业财务通则》第三十七条：企业实行费用归口、

分级管理和预算控制，应当建立必要的费用开支范围、标准

和报销审批制度。第四十六条：企业不得承担属于个人的下

列支出： （一）娱乐、健身、旅游、招待、购物、馈赠等支

出。 （二）购买商业保险、证券、股权、收藏品等支出。 （

三）个人行为导致的罚款、赔偿等支出。 （四）购买住房、

支付物业管理费等支出。 （五）应由个人承担的其他支出。 

从《企业财务通则》来看，只要是合理的并且不是应由个人

承担的差旅费，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 二、《企业会计制度

》的规定 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会计制度》，没有

对差旅费的开支范围和标准作出规定，第九十四条建造承包

商建造工程合同成本的间接费用中包括差旅费，第一百零四

条管理费用中包括差旅费。 三、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新《企业会计准则会计科目和账务处理》中，也仅对管理费

用中包括的差旅费及账务处理作出了规定，并未明确差旅费

的开支范围及标准。 四、《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



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对成本费用支出作了原则性规定，并

未对差旅费的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具体明确。 《企业所得税

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

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七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有关的支出，是指与

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合理的

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

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 由此可知，《企业所得

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合理的差旅费支出允许税前扣除。 另

外，《企业所得税法》公布实施后，并未出台具体文件对有

关的费用开支范围、标准具体明确。已失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下制定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五十二条：纳税人发生的

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差旅费、会议费、董事会费，主

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证明资料的，应能够提供证明其真实性

的合法凭证，否则，不得在税前扣除。差旅费的证明材料应

包括：出差人员姓名、地点、时间、任务、支付凭证等。该

扣除办法明确了差旅费可以作为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在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但应能够提供证明其真实性的合法凭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目前国家并未明确差旅费具体规定

的情况下，企业对发生的这项费用，仍应该按照国税发

〔2000〕84号文件的规定，在真实、合理、合法的条件下归

集和列支，待具体文件出台后再行调整。 差旅费的个人所得

税处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

减除费用标准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3号第二



条规定：“工资、薪金所得应根据国家税法统一规定，严格

按照‘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

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的政策口径掌握执

行。除国家统一规定减免税项目外，工资、薪金所得范围内

的全部收入，应一律照章征税。”但该文件所说的“津贴、

补贴”不包括差旅费津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征收

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4〕089

号)规定，下列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或者不属

于纳税人本人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收入，不征税： 1.独生

子女补贴； 2.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

贴、津贴差额和家属成员的副食品补贴； 3.托儿补助费； 4.

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 因此，对个人在规定标准内取得的

差旅费津贴和误餐补助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误餐补助范围确定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5〕82号）文件，不征税的误餐补助，是指按财政部门

规定，个人因公在城区、郊区工作，不能在工作单位或返回

就餐，确实需要在外就餐的，根据实际误餐顿数，按规定的

标准领取的误餐费。一些单位以误餐补助名义发给职工的补

贴、津贴，应当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差旅费的开支标准 原《企业财务通则》第四十八条“差旅费

标准由企业参照当地政府规定的标准，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

自行确定”。新的《企业财务通则》并无具体规定。 如，《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企业可参照执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差旅费开支标准的通知》（京财工〔1995〕2299号）规

定，北京市可参照执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

开支标准。吉地税所字〔2000〕96号规定“企业人员差旅费



标准原则上比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开支标

准执行。对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也可实行差旅费包干的办

法。”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06〕313号）规定?从2007年1

月1日起，出差人员住宿，暂时按照副部长级人员每人每

天600元、司局级人员每人每天300元、处级以下人员每人每

天150元标准以下凭据报销。差旅费开支范围包括城市间交通

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城市间交通费和住宿费

在规定标准内凭据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实行定额包干

。出差人员的伙食补助费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实行定额

包干，每人每天50元。出差人员的公杂费按出差自然（日历

）天数实行定额包干，每人每天30元，用于补助市内交通、

通信等支出。 目前很多地方是参照财行〔2006〕313号文件执

行的，虽然由于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地的标准也不尽相同

，但是，都必须有真实合法的票据，非个人性质的支出，并

且在当地财政规定的标准以内，才允许在税前扣除。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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